
李大威、曹秀青、崔瑞军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承 德

热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与李大威、曹秀青、崔瑞
军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
案 号（2023）冀 0821 民 初 891
号，因你三人下落不明，现依
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
本 、应 诉 通 知 书 、诉 讼 须 知 、
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
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
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
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
内 ，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
满后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
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（如遇
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城 关 人
民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
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邓建山、汪世春、崔瑞连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承 德

热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与邓建山、汪世春、崔瑞
连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
案 号（2023）冀 0821 民 初 894
号，因你三人下落不明，现依
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
本 、应 诉 通 知 书 、诉 讼 须 知 、
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
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
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
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
内 ，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
满后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
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（如遇
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城 关 人
民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
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王淑静、汪世春、崔瑞连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承 德

热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与王淑静、汪世春、崔瑞
连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
案 号（2023）冀 0821 民 初 895
号，因你三人下落不明，现依
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
本 、应 诉 通 知 书 、诉 讼 须 知 、
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
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
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
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
内 ，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
满后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
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（如遇
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城 关 人
民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
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张路、李均、张建波、张国伍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承 德

热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
公 司 与 张 路 、李 均 、张 建 波 、
张国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 ，案 号（2023）冀 0821 民 初
981 号 ，因 你 四 人 下 落 不 明 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
副 本 、应 诉 通 知 书 、诉 讼 须
知 、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
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
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
后 15 日 内 ，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
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。并定于
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9
时（如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
城 关 人 民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
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董立凯、任晓菲、郭连良、宋
利鑫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承 德
热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与董立凯、任晓菲、郭连
良 、宋 利 鑫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
纷 一 案 ，案 号（2023）冀 0821
民 初 1248 号 ，因 你 四 人 下 落
不 明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诉
讼 须 知 、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
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
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
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
满 后 15 日 内 ，举 证 期 限 为 公
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。并定
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
9 时（如 遇 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
院城关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
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本 院 受 理 的 沧 州 银 行 股
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与孙
立 、李 华 宾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
案 ，石 家 庄 市 裕 华 区 人 民 法
院 将 于 2023 年 10 月 23 日 上
午 10 时 至 2023 年 10 月 24 日
上 午 10 时 止 ，在 石 家 庄 市 裕
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
卖平台拍卖李华宾名下位于
长 安 区 育 和 街 6 号 12-3-601
等 2 处 不 动 产 。 详 见 石 家 庄
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发
布的拍卖公告。如有对上述
拍卖标的物有优先购买权或
其 他 合 法 权 益 的 ，应 自 本 公
告 发 布 之 日 起 7 日 内 向 我 院
书面提出，逾期或不提出的，
视为放弃有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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